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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008        证券简称：首创股份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8－083 

 

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

对外投资公告 

 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投资标的名称：淮南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污水处理厂项目。 

 投资金额和比例：项目总规模 6 万吨/日，本期规模 3 万吨/日，预计

总投资 20,840 万元；公司拟成立的全资子公司负责本项目的设计、投融资、建

设和运营。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,252 万元，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人民币

6,252万元，持有项目公司 100%股权。 

 特别风险：延期完工的风险。 

 

一、项目概述 

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七届董事会 2018 年度第三次

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投资淮南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污水处理厂项目的议案》，

同意公司投资淮南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污水处理厂项目（以下简称“本项目”或

“项目”），预计总投资为人民币 20,840 万元（以下除非特别注明，所称“元”

均指人民币元），总规模 6 万吨/日，本期规模 3 万吨/日。公司拟成立的全资子

公司负责本项目的设计、投融资、建设和运营。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为 6,252 万元，

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 6,252万元，持有项目公司 100%股权。 

本次交易无需经过股东大会批准。 

对本项目的投资及相关协议的签署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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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 

二、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项目的基本情况 

本项目为淮南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污水处理厂项目，总规模 6 万吨/日，本

期规模 3 万吨/日；预计总投资 20,840 万元；特许经营期 30 年（不含建设期，

自进入商业运营之日起计算）；项目需于 2018 年 12月 31日前主体工程（部分主

要设备安装完成）完工，2019 年 3 月底前通水、调试、试运行；出水水质执行

GB18918-2002一级 A标准。 

（二）项目公司的基本情况 

项目公司暂定名为淮南经开区首创污水有限责任公司，注册地在淮南经济技

术开发区，注册资本为 6,252万元，全部由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，公司持有项目

公司 100%股权。 

项目公司不设董事会，设执行董事 1名，不设监事会，设监事 1 名。管理层

设总经理 1名，副总经理 1名，财务总监 1 名。 

 

三、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

淮南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，主任：张海涛。地址：淮南市淮南经济技术

开发区振兴北路 1号。 

 

四、协议的主要内容   

由淮南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（甲方）和公司（乙方）签署《淮南经济

技术开发区工业污水处理厂项目特许经营协议》，待项目公司成立后在协议签字

页签字盖章。 

1、特许经营权：甲方授予乙方在特许经营期内进行本项目的设计、投融资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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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、运营并取得污水处理服务费的独家权利。乙方的特许经营权在整个特许经

营期内始终持续有效。 

2、项目规模：总规模 6万吨/日，本期规模 3万吨/日。 

3、项目取得土地方式：特许经营期限内，乙方无偿使用项目土地，但乙方

不得擅自转让、出租、抵押项目土地使用权。 

4、特许经营期：30年（不含建设期，自进入商业运营之日起计算）。 

5、项目建设期：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主体工程（部分主要设备安装完成）

完工，2019 年 3月底前通水、调试、试运行。 

6、商业运行：商业试运行期间若出水水质连续七天达到《城镇污水处理厂

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8918-2002）一级 A 标准，乙方应向甲方申请开始商业运

营。甲方同意开始商业运营日或视为开始商业运营日进入商业运营期。 

7、出水水质标准：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8918-2002）一

级 A标准。 

8、基本水量：第一年基本水量为 1.8万吨/日，第二年基本水量为 2.1万吨

/日，从第三年开始至特许经营期结束为 2.4 万吨/日。 

9、初始污水处理服务费及价格调整：初始污水处理服务费单价按照前三年

单价 5.33 元/吨。自项目进入商业运营日起，暂按初始污水处理服务费价格支付。

一年后由甲方组织第三方进行成本审计，以实际发生成本再调整污水处理服务费，

对已支付的污水处理服务费，按多退少补原则进行调整。今后污水处理服务费原

则上每两年调整一次。 

10、污泥排放标准及处理：乙方将污泥进行浓缩和脱水处理，污泥含水率

≤60%，污泥处置及运输费不含在污水处理服务费中，如非乙方原因导致污泥无

法外运，乙方不承担因此产生的经济和行政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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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、期满后项目移交：乙方对项目设施的所有权利和利益项无偿移交给政府

或其指定机构。 

12、协议生效条件：自甲方及乙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 

 

五、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本次投资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。公司在淮南市已投资多个供水和污水项目，

已在该区域形成区域化规模效应，投资本项目能更好地实现公司在该区域的集约

化管理。因此投资本项目对提升淮南区域所属公司整体收益具有积极意义。 

项目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。 

公司取得本项目后，不会产生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的情况。 

 

六、项目的风险分析 

延期完工的风险：本项目因工期紧张，存在不能按期完工的风险。 

解决方案：强化工程整体管控能力。（1）预先准备项目开工前各项工作；（2）

分包协议中明确施工方工期，传导工期压力；（3）强化工程现场项目管理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8月 31日 

 

报备文件：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董事会决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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